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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205 号 

 

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年 10月 9日晚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并购基金

的进展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称，2018年 9月 30日，你公司与

安信乾宏投资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安和润创业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共同签订了天津中安和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基金”）合伙协议，基金已有明确的投资计划，拟以现金支付

的方式购买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鼎实”）

17.18%的股权。2018年 10月 1日，基金与中科鼎实部分股东即殷晓

东等 37名自然人及崔艳良等 11名自然人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。基金

以现金方式收购中科鼎实 17.18%的股份，交易对价 2.4亿元。 

你公司 2018年 6月 5日披露公告称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中科鼎实

21%的股权。2018年 9月 25日，你公司披露重组报告书称拟以发行

股份方式收购中科鼎实 56.72%的股权。本次你公司又拟以投资基金

的形式收购中科鼎实 17.18%的股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如下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．说明你公司收购中科鼎实股权过程拆分成上述三笔交易的原

因、商业考虑及后续计划等。 

2．公告显示，本次收购 17.18%股权单位价格与前两次交易价格

存在差异，且本次交易针对不同交易对手方定价亦存在差异。请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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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明差异情况，分析差异原因，并与标的评估值对比，说明相关差异

的会计处理方式。 

3．对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控制的定义，结合基金的运作方式，

说明你公司对基金是否形成控制、是否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以及

你公司对投资该基金的具体会计核算方式。 

4．关于基金的出资进度，公告称基金管理人要求其他合伙人缴

付出资时，应当提前至少 5个工作日发出缴付出资通知，缴付出资通

知规定的出资期限的最后一日为出资截止日。请说明上述合伙协议是

否对于缴付出资通知日或者出资截止日的具体日期有明确约定，如有，

请补充披露；如无，请函询基金管理人说明缴付出资通知日的具体日

期或者确定相关日期的原则，并说明你公司及相关合伙人是否存在不

能如期缴付出资的风险。 

5．公告显示，基金需在依法设立并缴付首期出资后方可在中国

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备案，存在无法完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的风

险。请说明基金的设立日、缴付首期出资日，目前基金备案办理进展

情况，是否存在实质障碍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。 

6．关于收益分配原则，公告显示“除非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，

项目可分配收入原则上不再用于投资，应于取得之后，根据本协议确

定的原则进行分配”。请说明“本协议确定的原则”的具体内容，并

说明确定相关收益分配原则的具体原因及商业背景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2日前书面回复我部，并履行相应信

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

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

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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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10月 1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